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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 言
一、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20991]（一）任务的由来
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采矿许可证由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放，采矿许可证号：XC5300002009113220043468，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0.1800km2，开采标高2100m～1860m，生产规模3.0万吨/年，开采矿种为铅矿、锌矿，有效期限为2025年10月15日至2029年6月5日。
根据2018年6月编制评审的《镇康县鑫源工贸矿业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目前方案适用年限已经到期。为继续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及完善矿业权相关手续，按时落实矿山生态修复费用，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损毁，谁修复”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修订，2025年7月1日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修正）、自然资源部下发的《矿区生态修复编制指南（临时）》、《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落实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内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权人需要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为此，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25日委托云南砺川地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根据《矿区生态修复编制指南（临时）》，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工程设计等，涉及地质灾害、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固体废弃物利用等治理工程部署不列入本方案。
[bookmark: _Toc30038]（二）编制目的
[bookmark: _Hlk227589607]（1）为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生态修复费用提供依据；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矿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2）明确矿业权人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应当承担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与义务，将生产建设造成的矿区地质环境问题、土地损毁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3）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和“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将矿区地质环境问题、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修复费用的合理使用等提供基础技术资料。
（4）为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矿权审批、监督管理、矿区生态修复验收等提供依据；为生产单位进行用地申请、采矿权年检等提供必备的要件，同时还为维护当地人特别是受影响村民的权益提供保障。
（5）切实把矿区生态修复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管力度，抓紧抓好矿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恢复、重建等工作，实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
[bookmark: _Toc12266]（三）编制情形
采矿权人于2018年6月编制了《镇康县鑫源工贸矿业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与镇康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土地复垦费用三方监管协议，原方案中土地复垦费用静态总投资为106.25万元，动态总投资为171.84万元。矿山已按原签订的土地复垦三方监管协议，已完成预存第1-7期土地复垦保证金共计134.17万元，已按要求缴存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共计24.0万元。矿山现阶段，原编制《镇康县鑫源工贸矿业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目前方案适用年限已经到期。矿山自2016年至今一直停产，开展矿山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相关工作。于2020年4月完成工程施工并通过镇康县自然资源局验收。现原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已超出五年适用期限，采矿权人据此重新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二、服务年限
[bookmark: _Toc6188][bookmark: _Toc13878]根据2018年1月由镇康县鑫源工贸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镇康县鑫源工贸矿业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矿山设计生产规模3.0万吨/年，矿山设计服务年限9.4年（不含基建期）。
[bookmark: _Hlk151394833]根据《矿区生态修复编制指南（临时）》，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以矿山设计服务年限9.4年（不含基建期）+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期1年+生态修复管护期3年，以此确定本方案服务年限为13.4年（2026年4月至203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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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1、采矿权情况
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为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依法所有的采矿权，许可证号：XC5300002009113220043468，发证机关为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区面积：0.1800m2，开采标高：2100m～1860m，开采矿种：铅矿、锌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0万吨/年，有效期限为2025年10月15日至2029年6月5日，现采矿证在有效期内。其采矿权设置情况如下:采矿权人：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01MA62H5A857；法定代表人：王英；地址：西昌市胜利南路263号；矿山名称：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铅矿、锌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0万吨/年；矿区面积：0.1800km2；开采标高：2100m～1860m；有效期限：4年，2025年10月15日至2029年6月5日，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
2、地理位置及交通状况
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位于镇康县城 68°方向，平距约30km处，位于镇康县忙丙乡蔡何村境内。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地理极值坐标）为：东经 99°07′04.128″～99°07′04.748″，北纬 23°51′47.593″～23°52′07.104″。镇康县城至忙丙乡有公路相通，由矿区至忙丙乡有简易公路通达，里程约25km，忙丙乡经凤尾镇至镇康县城70km，忙丙乡至永德县城26km，至永德县毫猪山选矿厂54km，雨季通行困难，矿区交通条件方便。
3、方案重编、修编情况
2018年6月编制评审的《镇康县鑫源工贸矿业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目前方案适用年限已经到期。为继续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及完善矿业权相关手续，按时落实矿山生态修复费用。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委托云南砺川地质科技有限公司重新编制《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放羊山铅锌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在本方案适用年限内，若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区范围、开采矿种、开采规模、开采方式、地表设施等重要设施范围、位置、面积和生产规划、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应重新编制或修编本方案，并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若矿业权发生变更，应保证修复义务、责任和资金的相应变更与接续。若矿业权发生整合，最终的矿业权应包括所有被整合的矿业权修复义务、责任和资金。
二、矿区基础调查
（一）矿区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矿区属构造侵蚀～溶蚀中山地貌，微地貌为斜坡地貌，总体地势呈北西～南东走向的山脊，中部高，北东、南西两翼低，地形切割较为强烈，沟谷较发育，冲沟陡窄，呈树枝状分布，将地表径流向南东方向排泄，沟岸坡度为30°～50°，矿区内最高点位于矿区中部山脊，标高1837m，最低点在矿区北部山坡，标高为1782m左右，相对高差55m，地形坡度为15°～35°，局部大于45°，地貌类型相对单一，地形地貌复杂。
2、水文气象条件
（1）水文
矿区内无大的地表水系，仅在北部发育小河边沟，为季节性沟溪，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由南东向北西经小河边村，向北流入白沙河后汇入凤尾河，再向西最终汇入南棒河，属南棒河水系。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为北西侧小河边沟谷底，标高为1830m。 另外东南部发育C1冲沟，为季节性冲沟，沟内雨季有短暂水流。区内地表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由于该区山高坡陡，地层渗透性好，地表水难于保存。
（2）气候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Hlk157935998]矿区属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植被发育，潮湿多雨，年平均气温 18.9℃，年最高气温26.6℃，年最低气温13.6℃，霜冻期为11月至次年3月；每年5～10月为雨季，雨量充沛，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年降雨量一般1300～2000mm。日最大降雨量247mm。主导风向西北风，一般风速 1.1m/s，最大风速8m/s。
[bookmark: _Toc5082]3、土壤状况
矿区土壤类型主要以黄壤和黄棕壤为主，土质为中壤、块状、较紧实。其中林地分布面积最大，各区域土层厚度大小不一，实地踏勘土层厚度为 80cm～150cm不等，表层腐殖土基本在15cm～20cm左右，相对有机质含量较高约38.4g/kg，PH值偏酸性，一般为4.0～5.5之间。
4、植被状况
矿区地理环境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导致生态环境也多种多样，热带季雨林、南亚热带栎类混交林、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植被、亚高山植被等均有分布。 评估区自然植被树种乔木以云南松、栎类、油杉、楸树等为主，灌木树种有杜鹃、山茶、刺柏等，草本植物为狗尾草、蕨类、旱茅、白茅、野古草等。
根据现场调查、查阅资料以及向有关部门咨询，区内没有发现珍稀动植物。
（二）社会经济概况
放羊山铅锌矿隶属镇康县忙丙乡蔡何村委会管辖。忙丙乡：位于镇康县城东部，东和东北与永德县德党镇接壤，南与木场乡毗邻，西与凤尾镇相连，北与勐捧镇相接。有国土面积214.3km2，最高海拔2535m，最低海拔850m。年平均气温23℃，年平均降雨量1200mm～2300mm。全乡有耕地面积45076亩，其中：水田11812亩，旱地29990亩，人均耕地面积2.1亩。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甘蔗、核桃。全乡共有林地面积7563.5hm2。其中：有林地面积3438.7hm2,疏林地面积1438hm2,未成林造林地面积361.3hm2。森林覆盖率35%。忙丙乡辖9个村民委员会，65个自然村，125个村民小组。2024年，全乡现有农户4468户，总人口19738人，其中农业人口19738人。2024年全乡共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7155.95万元,农民人均经济纯收入2392元。
蔡何村委会：地处忙丙乡西南部，距乡政府所在地26km。全村辖16个村民小组，有农户532户，有乡村人口2451人。全村国土面积24.7km2，海拔2221.2m，年平均气温15.9℃，年降水量1850mm，适宜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有耕地6515亩，其中人均耕地2.4亩；有林地 8000亩。2016 年全村经济总收入2271.3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221.93元。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三）矿山生产建设情况
矿山为停产延续矿山，目前已建地面设施主要有原厂房、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已建矿山道路、已复垦区。
（四）地质环境现状
现阶段，矿山未开采，前期地面辅助设施建设挖、填方形成边坡及弃渣堆积边坡，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区内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轻度-中度，对含水层破坏程度为轻度。
（五）土地损毁与复垦现状
据实地调查，项目已损毁土地面积4.1667hm2，损毁地类包括乔木林地3.2999hm2、竹林地0.0944hm2、农村宅基地0.3629hm2，农村道路0.4095hm2，主要为已修建原工业场地、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厂房、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已建矿山道路、已复垦区等已损毁土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
（六）生态状况
矿区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包括：农田生态系统，占比20.40%；森林生态系统，占比74.27%；草地生态系统，占比0.17%；城镇生态系统，占比4.62%；湿地生态系统，占比0.38%；裸地生态系统，占比0.09%。 
矿区范围及采矿活动影响范围不在生态红线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及城镇开发边界区内，矿区内未分布有价值的自然景观，不在划定的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公益林等地区。
[bookmark: _Hlk222927468]依据《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自然资源部，2023年5月）、《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云南省环境保护厅，2007年3月），矿区位于镇康县忙丙乡，国家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中总体生态功能区划位于南方丘陵山地带（1级）-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2级）-滇西南山地生态区（3级）；属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湿润气候，年均降水量700mm～2300mm。地貌类型以中山、低山地貌为主。土壤以黄壤、黄棕壤为主，成土母岩以易风化型为主。本区植被垂直分带性较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生态功能定位包括：①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②生物多样性保护、③水土保持、④固碳功能。
三、矿区生态环境问题
（一）矿区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1．地质灾害风险现状
经野外实地调查，现状不稳定地质体不发育，评价区调查期间尚未发现不稳定地质体分布。
2．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现状
据本次走访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矿区无重要建筑物分布，无名胜古迹、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无旅游、文物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未发现具典型意义的地层构造及地貌景观。现状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影响主要表现在已形成的原工业场地、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厂房、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已建矿山道路、已复垦区等。总体上，已有的矿业活动对区内原生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
3． 地下水环境破坏现状
现状下未对地表水、生产和生活用水资源构成影响、未对含水层结构造成破坏，现状矿业活动对生态修复区内含水层的影响较轻。
4． 土壤环境破坏现状
根据土样检测结果，项目建设区域地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2018）三级标准要求，（废石场上游）污染等级属于清洁（安全）等级，（废石场下游）污染等级属于尚清洁（警戒线）等级，说明项目废石场周边土壤环境质量良好值，矿区土壤未污染，土质合格。矿山现状矿业活动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程度为轻度。
5． 土地损毁现状
矿区现状已损毁区域主要有原工业场地、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厂房、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已建矿山道路、已复垦区等区域，现状损毁面积为4.1667hm2，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损毁程度综合评估等级为中度。
6． 生态受损与退化现状
矿山为生产延续矿山，现状停产；前期采矿活动现已形成已修建原工业场地、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厂房、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已建矿山道路、已复垦区等，依据前文描述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及空间分布情况，前期采矿活动引发的水土流失、水土污染、植被破坏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主要对评价区森林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生态系统现状受损程度为轻度。生态系统退化程度为轻度。
（二）矿区生态环境问题预测
1．地质灾害风险预测
矿山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调查期间尚未发现典型不稳定地质体。后续采矿活动引发不稳定地质体危害的可能性较小。预测受地下采矿引发的地表变形影响，道路路面、坑口工业场地等产生变形、地裂缝、塌陷、下沉的可能性大，矿山开采引发地表塌陷、地裂缝等灾害的可能性大。受地表移动变形及降雨等因素的影响下，表土层沿土石界面产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及斜坡上及斜坡下方采矿坑道、工业场地等，总体危险性大、危害性大。各平硐口工业场地，场地拟建于1940m中段、1980m中段、2020m中段、2060m中段平硐口附近，场地建筑包括空压机房、值班室、材料房。所处位置为斜坡地形，场地平整施工以挖方为主，边坡高度1-1.5m，工业场地建设过程中引发硐口小范围垮塌、滑坡等不稳定地质体的可能性小。新建废石场可能引发滑坡、崩塌等不稳定地质体的可能性中等。C1冲沟引发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中等。新建高水位池建设引发不稳定地质体的可能性小。新建矿山道路可能引发不稳定地质体的可能性中等。工程施工及使用过程易诱发冒顶、片帮、掉块等井巷变形现象，预测在开采活动中，产生垮塌、片帮、冒顶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公路切坡形成临空面，改变了边坡原始应力状态，边坡稳定性降低，遭受浅层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库房遭受不稳定地质体危害的可能性小。办公生活区遭受不稳定地质体危害的可能性较小。炸药库可能遭受来自开挖后形成边坡上方岩石（土）体滑坡、崩塌等可能性小；场地内侧挖方区承载力较高，场地发生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较小。
2．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预测
未来矿山采矿方式主要为地下开采，未来采矿活动，破坏地形地貌主要以新建1#工业场地、2#工业场地、3#工业场地、4#工业场地、高位水池、1940m坑口、1980m坑口、2020m坑口、2060m坑口、2100m回风口、新建矿山道路、废石场、拦渣坝、地下开采预测（塌陷区）地表变形移动范围等。未来矿山开采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新建基建辅助设施、地下开采区等，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属严重。

	3． 地下水环境破坏预测
矿山导水裂隙带高度35.76m，部份开采矿体的埋深小于导水裂隙带高度，裂隙带将直达地面，形成地面塌陷和地裂缝，破坏浅部的含水层，部份地表水也将不同程度地进入采区。特别是雨季将会有大量的降水沿变形裂隙进入采坑，导致涌水、突水等灾害。区由于岩石裂隙发育程度不一，断层构造带复杂，含水带结构复杂，含水层与隔水层相间夹隔水层，呈互层状产出，矿床充水的主要因素为矿井充水主要为上覆地层裂隙水及构造带冲水等；未来采矿活动主要在中部，断层带揭穿了地下和地表水的联系性，使地下采空区和井巷直接受地表水补给，对水循环系统造成破坏。其次，地表变形运动范围内产生地面塌陷和地裂缝，也使上覆岩层结构造成破坏。产生的地面塌陷和地裂缝，能使其含水性造成破坏。综上，预测未来矿业活动对区内地下含水层破坏程度为重度。
4． 土地损毁预测
矿区未来开采拟损毁土地面积5.8880hm2，主要为新建1#工业场地、2#工业场地、3#工业场地、4#工业场地、高位水池、1940m坑口、1980m坑口、2020m坑口、2060m坑口、2100m回风平硐、新建矿山道路、废石场、拦渣坝、预测地表塌陷影响范围（塌陷区）等拟损毁区域，损毁方式为压占、挖损及塌陷损毁，总体损毁程度为重度。
5． 生态受损与退化预测
未来矿山采矿方式主要为地下开采，预测采矿活动引发的水土流失、水土污染、植被破坏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对生态系统受损程度为轻度。依据《HJ1174-2021，全国生态状态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问题评估》要求，生态系统退化包括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三种类型，其他生态系统直接造成受损后改变或保持原生态功能，受损但是不造成退化，不进行生态系统退化评估；依据前文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退化，总体退化程度为轻度。
（3） 采矿用地复垦修复安排
本项目不涉及新增采矿用地与临时用地，矿区范围内当前无已批准建设用地，不涉及存量采矿用地腾退指标。
四、矿区生态修复措施
（一）矿区生态修复工程措施
[bookmark: _Toc3241]根据修复分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修复方向，拟采用“辅助再生为主，自然恢复为辅”的措施进行生态修复，项目生态修复措施为：地质环境治理工程（井口封堵）、防护工程（修建拦渣坝）、地形地貌重塑工程（拆除工程）、土壤重构工程（包括表层土壤保护工程、土壤修复工程等）、植被重建工程（植被恢复工程）、景观营建工程、其他工程等。
1、地貌重塑
[bookmark: OLE_LINK492][bookmark: OLE_LINK493][bookmark: _Toc26339]（1）防护工程
废石场下游修建拦渣坝。
（2）充填工程
目前尚不能准确预测出地下开采地面塌陷及地裂缝的规模、发生时间和位置，遵照“因地制宜、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地下开采产生地面塌陷及地裂缝后及时进行治理，防止地质环境条件的恶化和造成的损失扩大。
地裂缝充填：尽量在不破坏地形条件和现土地利用类型基础上采用废石土对变形盆地内的地裂缝进行回填，回填前应先将地裂缝周边表土层进行剥离，回填后再将剥离的表土回覆，恢复土地的完整性、连续性。
塌陷坑充填：尽量在不破坏地形条件和现土地利用类型的基础上采用废土石对变形盆地内的塌陷坑进行回填整平，回填前应先将塌陷区内的表土层进行剥离，回填后再将剥离的表土回覆，回覆后向周边进行挖高填低，表层土可取自塌陷附近地表表土。
（3）井口封堵
为防止含水层破坏导致地下水沿采矿坑道流出地表，造成地下水流失，待矿山开采结束后，方案设计对采空区内部周围井巷进行封堵，防止造成地下水资源的流失、疏干等，使采空区逐步恢复含水储水功能。其次，对各采矿井口进行封堵，进行封闭，一方面是防止人、牲畜等进入矿井，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另一方面防止矿井内集聚的有害气体外溢，对井口周围的人员、动植物等产生危害；还有就是防止地表水沿着井筒倒灌入井下，加剧采空区诱发地质灾害，并且有利于地下水的恢复。
（4）建筑物拆除
矿山闭坑后，对有建（构）筑物单元的建（构）筑物进行拆除；对有地面积硬化物单元进行地表硬化物清除；建筑物及地面硬化物拆除后，建筑垃圾运至采矿坑道内回填。
（5）安全警示隔离工程
本矿山预防措施以设置警示牌、对采矿活动区实施监测为主，警示牌采用双柱地插式不锈钢标牌，警示牌规格矩形：高1.5m、长1m、宽0.5m，厚0.1m。在不稳定地质体、地面设施场地、废石场、采矿硐口、主要交通路口等布设，要求警示效果清晰明显。
2、土壤重构
①土壤修复工程
表土剥离：规划针对新建1#工业场地、2#工业场地、3#工业场地、4#工业场地、1940m坑口、1980m坑口、2020m坑口、2060m坑口、2100m回风坑口开挖、新建废石场及新建矿山道路建设前对区内具有较高肥力和生态价值的表层土壤进行剥离。坚持“应剥尽剥”的原则。
表土覆盖：为增加各修复单元的土层含量，对修复场地覆盖适当的土源。本方案设计对地表场地进行表土回覆，旱地覆土0.5m，乔木林地覆土0.5m，覆土的表土来源于矿山开采剥离、堆存的表土。
3、植被重建
矿山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对可修复区域及时进行生物复垦，快速恢复植被，从而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它是实现土地复垦的关键环节，主要内容有土壤改良、植被品种的筛选和植被工艺。依据上述原则和经过对本地植物种类的调查，最终确定适宜修复工程的乡土树种、草本植物分别为：
乔木树种：旱冬瓜
灌木树种：车桑子
草本植物：狗牙根
4、景观营建
根据矿山生产工艺特点，方案对已受损、今后可能受损区域进行生态修复，依据生态修复方向，本方案选择、参考周边及未受损前的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开展相应的生态修复工作，指导的修复思想为尽可能恢复原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解决并完成不稳定地质体对地质环境的破坏、使受损的土地进行复垦，通过恢复植被，提高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及固碳功能；同时，防止生态系统破碎化加剧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为指导目标。修复复垦为旱地区域，采用覆土、土壤培肥等措施，改良复垦区域土壤，提供土壤肥力。为后期耕种农作物提供种植条件，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修复复垦为乔木林地地区，采用覆土、栽植林木、播撒草籽等措施，利用或改造自然高差，形成台地、坡地、微地形等，为不同植物提供生境，恢复动植物栖息区，连接生态廊道，并引导地表径流；通过优先选用乡土植物，构建乔、灌、草相结合的多层次植物群落，实现四季有景、低维护、高生态效益，形成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相连通的生态景观。
（二）监测与管护措施
1、监测措施
本矿山监测范围为整个评价区，着重监测范围以矿区采矿活动受损区域为主，根据矿山采矿工程布置及生产活动特点，监测区包括：原厂房、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已建矿山道路、已复垦区、新建1#工业场地、2#工业场地、3#工业场地、4#工业场地、高位水池、1940m坑口、1980m坑口、2020m坑口、2060m坑口、2100m回风平硐、新建矿山道路、废石场、拦渣坝、预测地表塌陷影响范围（塌陷区）、地下采矿工程区（包括采空区、井巷）等为重点监测对象。
监测时间为方案服务年限，监测年限为13.4年（2026年4月—2039年9月）。
生态修复监测分为开采前、开采后监测，依据监测范围、时间、监测内容、方法、频率，矿区监测点涵盖内容包括：地质环境问题、土地损毁问题及生态系统受损及退化等，累计布置监测点33个。
2、管护措施
生态修复后期植被管护工作的最后程序，一般管护内容根据复垦区内气候、土壤、物化性能、土地利用、复垦方向、管护时间等特点进行确定。本项目确定生态修复管护期为3年，管护面积10.0107hm2，其中：旱地管护0.1676hm2，乔木林地管护9.8431hm2。
五、工程部署
依据总体部署，结合本方案服务年限，以及工程进度安排和生产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损毁的阶段性特点，划分修复工作计划，确定每一阶段的复垦目标、任务、计划及资金安排等，工作计划描述如下： 
（一）第一阶段（3年，2026年4月-2029年4月）
本阶段复垦工作主要为：①生产前期对新建1#工业场地、2#工业场地、3#工业场地、4#工业场地、1940m坑口、1980m坑口、2020m坑口、2060m坑口、2100m回风平硐、新建矿山道路、废石场等建设场地进行表土剥离，累计剥离表土7334m3；表土剥离后堆积于1#、2#、3#、4#工业场地内，布设警示牌；②对废石场下游修建拦渣坝15m；布设警示牌；对其他区域布设警示牌；对已修复区进行动态监测、管护。
（二）第二阶段（5年，2029年4月-2034年4月）
本阶段为生产中期，矿体已开采，本阶段主要修复工作为：①开采平硐1870m、1920m、1940m、1980m、2020m、2060m及2100m回风坑道进行监测②布设警示牌，对已修复区进行动态监测、管护。
（三）第三阶段（2.4年，2034年4月-2036年9月）
本阶段主要修复工作为：①对各个坑道口进行封堵，并对坑口进行全面修复，坑口修复为乔木林地0.0028hm2；②对预测地表塌陷影响范围进行复垦修复，依据复垦方向，预测地表塌陷影响范围修复为旱地0.1676hm2，乔木林地5.1617hm2；③此期间对地下采矿引发的地裂缝、地面塌陷进行回填；布设警示牌；④采矿结束后对采空区巷道、井口进行动态监测、管护。
（四）第四阶段（3年，2036年9月-2039年9月）
该阶段采矿已结束，对采矿产生的区域进行全面修复，本阶段主要修复工作为：①对各个地表工业场地进行地面建筑进行拆除、场地清理后，进行表土回覆，依据复垦方向，修复为乔木林地，修复面积0.2019hm2；②对原工业场地、原厂房、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等地面建筑进行拆除、场地清理后，进行表土回覆，依据复垦方向，修复为乔木林地，修复面积0.5072hm2；③后期对矿山道路、废石场，进行表土回覆，依据复垦方向，修复为乔木林地，修复面积0.7195hm2；④对这个生态修复区进行动态监测、管护。
六、经费估算及资金来源
（一）经费估算
本项目生态修复面积10.0107hm²，已复垦区域3.2500hm²不设计修复工程，不再投入资金，剩余生态修复面积6.7607hm²，静态总投资为277.76万元，静态亩均投资27389.32元/亩，动态总投资为356.88万元，动态亩均投资35191.24万元。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按照规定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计入成本。
矿区生态修复工程投资概（估）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占动态投资的比例

	一
	工程施工费
	139.47
	39.08%

	二
	设备费
	0.00
	0.00%

	三
	其他费用
	50.49
	14.15%

	四
	监测与管护费
	68.85
	19.29%

	（一）
	复垦监测费
	60.30
	

	（二）
	管护费
	8.55
	

	五
	预备费
	98.07
	27.48%

	（一）
	基本预备费
	11.25
	

	（二）
	价差预备费
	79.12
	

	（三）
	风险金
	7.69
	

	六
	静态总投资
	277.76
	77.83%

	七
	动态总投资
	356.88
	100.00%


（二）资金来源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矿区生态修复由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全部费用，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按照规定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计入成本。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应积极筹措资金，设立专门账户，专人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三）资金提取
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应当在矿区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审查，公示期满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11月8日修订）及本方案生态修复费用预存计划与建水县自然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生态修复费用专门账户，按照本生态修复方案确定的生态修复费用，足额预存生态修复费用。
本项目矿山剩余开采生产年限为9.4年，生态修复静态总投资277.76万元，动态总投资356.88万元；分8期提取生态修复费用，扣除前期已缴存的152.99万元土地复垦保证金后，第1期预存资金40.78万元（已预存152.99万元+40.78万元=193.77万元，占生态修复静态总投资的54.30%），大于土地复垦计划第1年投资费用（第1年投资40.78万元），余额按照生态修复方案确定的计划提取，在生产建设结束前一年提取完毕。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计划详见下表：
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计划表
	阶段
	分期
	提取时间
	年度提取金额(万元)
	阶段提取金额(万元)

	前阶段
	
	按已批复方案已缴存
	152.99 
	152.99 

	一
	第1期
	公示期结束30日内
	40.78 
	203.89 

	
	第2期
	2027年5月30日前
	23.30 
	

	
	第3期
	2028年5月30日前
	23.30 
	

	
	第4期
	2029年5月30日前
	23.30 
	

	
	第5期
	2030年5月30日前
	23.30 
	

	
	第6期
	2031年5月30日前
	23.30 
	

	
	第7期
	2032年5月30日前
	23.30 
	

	
	第8期
	2033年5月30日前
	23.31 
	

	合    计
	356.88 
	356.88 


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应当在矿区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审查，公示期满后，与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矿区生态修复专门账户，按照本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确定的生态修复费用，在30天内足额预存第1期生态修复费用。





第三部分  结  论
[bookmark: _Toc23104][bookmark: _Toc324921415][bookmark: _Toc278280730][bookmark: _Toc350173951][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_Toc221525349][bookmark: _Toc211911430][bookmark: _Toc461319806][bookmark: _Toc448524676][bookmark: _Toc221565373][bookmark: _Toc204136453][bookmark: _Toc254921063]一、结论
[bookmark: _Hlk181092826][bookmark: _Hlk181092877]1、方案服务年限
本矿山生态修复方案服务年限13.4年（2026年4月-2039年9月），本方案方案适用年限为13.4年（2026年4月至2039年9月）。
2、预测损毁范围、类型及程度
本方案修复对象是指地质环境问题受损、土地损毁、生态受损与退化范围，项目累计损毁面积10.0107hm2。其中：已损毁面积4.1667hm2，损毁地类包括乔木林地3.2999hm2、竹林地0.0944hm2、农村宅基地0.3629hm2，农村道路0.4095hm2，主要为原工业场地、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厂房、库房、炸药库、矿山道路（已建）、已复垦区等已损毁区域，总体损毁程度为中度。
拟损毁土地面积5.8880hm2，损毁地类为旱地0.1676hm2、乔木林地5.7198hm2、农村道路0.0006hm2，主要为新建1#工业场地、2#工业场地、3#工业场地、4#工业场地、高位水池、1940m坑口、1980m坑口、2020m坑口、2060m坑口、2100m回风平硐、新建矿山道路、废石场、拦渣坝、预测地表塌陷影响范围（塌陷区）等拟损毁区域，总体损毁程度为重度。
受损范围、面积均纳入生态修复责任范围，确定生态修复责任范围面积为10.0547hm2。
3、修复目标
本项目生态修复责任范围10.0547hm2，修复责任范围内废石场下游本方案设计拦渣坝作为生态修复防治工程设施保留，保留面积0.0068hm2；新建高位水池在采矿结束后做为消防灌溉水利建筑设施保留，保留面积0.0060hm2；保留部分矿山道路为后期农村道路使用，保留面积0.0312hm2；经统计，本项目累计保留总面积0.0440hm2。
最终确定生态修复土地面积为10.0107hm2，其中：修复复垦为乔木林地9.8431hm2、旱地0.1676hm2；生态修复率99.56%。
4、主要修复工程措施及范围
（1）修复范围
本矿区生态修复范围包括：原厂房、1870m坑口、1920m坑口、原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库房、炸药库、已建矿山道路、已复垦区、新建1#工业场地、2#工业场地、3#工业场地、4#工业场地、1940m坑口、1980m坑口、2020m坑口、2060m坑口、2100m回风平硐、新建矿山道路、废石场、预测地表塌陷影响范围（塌陷区）等共21个生态修复分区单元。
（2）主要修复工程措施
根据修复分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修复方向，拟采用“辅助再生为主，自然恢复为辅”的措施进行生态修复，项目生态修复措施为：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包括清理工程、充填工程、井口整治）、防护工程（修建拦渣坝）、地形地貌重塑工程（拆除工程）、土壤重构工程（包括表层土壤保护工程、土壤修复工程等）、植被重建工程（植被恢复工程）、景观营建工程、其他工程等，设置监测点33个，监测时间13.4年；管护期3年。
5、投资总额
本项目生态修复面积10.0107hm²，已复垦区域3.2500hm²不设计修复工程，不再投入资金，剩余生态修复面积6.7607hm²，静态总投资为277.76万元，静态亩均投资27389.32元/亩，动态总投资为356.88万元，动态亩均投资35191.24万元，西昌鹏勋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计入成本。
[bookmark: _Toc487746837][bookmark: _Toc223564839][bookmark: _Toc485025882][bookmark: _Toc486933029][bookmark: _Toc23401]二、建议
1、严格按照核定矿区范围开采，严禁越界开采；生产期间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时立即启动，做到防患于未然。
2、项目工程在开工建设之前，做好表土剥离堆存和保护的工作，便于今后土地复垦所需的土源。
3、矿区生态修复工作贯穿于矿山生产的全过程，企业应坚持“边开发、边修复”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4、矿山生产期间，应严格按照《方案》提出的生态修复措施进行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停采后，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矿区生态修复。
[bookmark: _GoBack]5、本方案仅对矿区土壤环境污染做初步取样分析，最终结果应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为准；建议矿山配合当地环保部门做好土资源、水资源、水生态的动态监测。
6、方案仅根据《开采方案》及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对矿山产生的不稳定地质体进行了预测，在今后矿山建设和开采过程中，可能有突发或无法预测的矿山地质灾害发生；建议矿山对于开采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同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问题监测体系，在进行矿山生态修复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和相关资料。
7、矿山应每年向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矿山建设情况和开采现状、生态修复措施情况，并在矿山宣传公示栏公示矿山年度生态修复工程措施完成情况及效果，接受当地人民群众监督；建议当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区进行定期检查，重点是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矿山生态修复的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区域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良好。
8、《方案》中所设计的各项工程图件，其目的仅为获得大致的工程量而作为估算投资金额的依据，所提供的工程尺寸不能作为具体施工使用。矿山在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前，应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规范设计及投资计算。
9、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亦不代表矿山专项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土地复垦工程设计，建议矿山企业在进行工程勘察和治理时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区进行专项工程勘察、设计。
10、矿床开采中断层影响带附近可能产生涌水等危害，应严格按矿山开采设计开采，及时对井巷进行支护，对采空区按充填工艺及时回填。
11、建议做好矿区尤其是工业场地、生产生活区后缘高陡斜坡的排查，矿山企业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编制防治方案、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关注当地气象信息，汛期加大对评价区的巡排查力度，同时有效落实监测预警和工程治理措施。
12、方案通过评审后，建议业主及时缴存生态修复费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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